
证券代码：600714 证券简称：金瑞矿业 公告编号：临 2026-024 号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财务公司基本情况

（一）财务公司基本信息

国家电投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是经中国银行业监督

管理委员会深圳监管局深银监复〔2004〕186 号批准，由原深圳赛格集团财务公

司重组改制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企业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1922079532，

法定代表人：尹国平，注册资本 75亿元。注册地：北京市西城区西直门外大街 18

号楼金贸大厦 3单元 19-21 层。

经营范围包括：经营集团成员单位的下列人民币金融业务及外汇金融业务；

吸收成员单位存款；办理成员单位贷款；办理成员单位票据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资金结算与收付；提供成员单位委托贷款、债券承销、非融资性保函、财务顾问、

信用鉴证及咨询代理业务。从事同业拆借；办理成员单位票据承兑；办理成员单

位产品买方信贷和消费信贷；从事固定收益类有价证券投资；金融监管部门批准

的其他业务。

（二）财务公司股东名称、出资金额和出资比例

序号 股东名称 认缴金额（万元） 股权比例（%）

1 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306,426.00 40.86%

2 国家电投集团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144,000.00 19.20%

3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108,000.00 14.40%

4 中国电能成套设备有限公司 40,299.00 5.37%

5
国家电投集团黄河上游水电开发

有限责任公司
37,425.00 4.99%

6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37,425.00 4.99%

7 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 37,425.00 4.99%

8 中电投蒙东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14,000.00 1.87%

9 国家电投集团远达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11,000.00 1.47%



10 五凌电力有限公司 8,000.00 1.07%

11 国家电投集团东北电力有限公司 2,000.00 0.27%

12 国家电投集团江西电力有限公司 2,000.00 0.27%

13 国家电投集团河南电力有限公司 2,000.00 0.27%

二、 财务公司内部控制的基本情况

（一）控制环境

财务公司按照监管规定，设立股东会、董事会及各专委会，制定《章程》等

系列公司治理类制度，规定股东会和股东、董事会和董事、高级管理层在内部控

制中应承担的责任义务。财务公司建立了股东会、董事会和高级管理层之间各负

其责、规范运作、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结构。

财务公司从制度控制、机制控制等方面，建立内控保障体系，形成董事会及

各专委会、高级管理层、各业务管理部门、风险合规部门及审计稽核部门为依托

的组织架构体系。通过部门自律、绩效考评、内审监督、责任追究等形式确保各

部门、各岗位各司其职，为财务公司有效防范风险、稳健经营夯实了基础。

财务公司执行国家有关金融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颁

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财务公司的存、贷款利率及各项手续费率

严格执行中国人民银行的规定。财务公司在人民银行开立账户，按规定缴纳存款

准备金。财务公司设置了完善的组织机构，建立了信贷、投资、结算、资产负债、

财务管理、人力资源、规划发展、党建管理、综合管理、信息管理等管理制度和

风险管理制度。财务公司建立对各项业务的审计稽核制度，并设立独立于经营管

理层的专职内审稽核部门。

（二）风险的识别与评估

财务公司制定了内部控制制度及各项业务的管理办法和操作规程。建立内审

稽核部门，对财务公司的业务活动进行监督和稽核。财务公司根据各项业务的不

同特点制定各自不同的风险控制制度、操作流程和风险防范措施，各部门责任分

离、相互监督，对各种风险进行预测、评估和控制。

（三）控制活动

1.资金管理

财务公司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及人民银行规定的各项规章制度，制定了《资产

负债管理办法》《资金计划管理办法》《同业业务管理办法》《同业业务交易对手

管理办法》《资金收付管理办法》《存款账户管理办法》《存款管理办法》《网上银

行操作规程》等业务管理办法、业务操作流程，有效控制了业务风险。



（1）在资金计划管理方面，财务公司业务经营严格遵循《企业集团财务公

司管理办法》对资产负债管理要求，通过制定和实施资金计划管理，投资决策与

风险控制管理、同业资金拆借管理等制度，保证资金的安全性、效益性和流动性。

（2）在成员单位存款业务方面，财务公司严格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

实信用的原则保障成员单位资金的安全，维护各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3）资金集中管理和内部转账结算业务方面，成员单位在财务公司开设结算

账户，通过安全证书方式进行资金结算，严格保障结算的安全、快捷，同时具有

较高的数据安全性。财务公司严格执行货币资金内部控制规范，支票、预留银行

财务专用章和预留银行名章由不同人员分管，并禁止将财务专用章带出单位使用。

（4）对外融资方面，财务公司具有全国银行间拆借市场资格，资金拆入比

例符合监管机构规定比例，不存在资金安全性风险。

2.信贷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贷款的对象仅限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成员单位。财务公

司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机制，并在贷款流程管理中严格执行信

贷政策。财务公司制定了各类信贷业务管理办法，包括《授信管理办法》《自营

贷款业务管理办法》《委托贷款业务管理办法》《票据业务管理办法》《信贷审查

委员会议事规则》等。对现有信贷业务制定了相应的操作流程，根据监管政策的

变化，及时对业务制度进行修订和调整，以适应不同时期业务发展的要求。财务

公司信贷业务主要包括流动资金贷款、固定资产贷款、循环额度贷款、银团贷款、

委托贷款、票据业务、非融资保函业务等。

（1）建立了审贷分离、分级审批的贷款管理机制

信贷客户经理负责贷款前期调查评估，承担调查失误和评估失准的责任；贷

款审查、审批人员对审查、审批失误承担责任，并对签署的意见负责；信贷客户

经理对贷后检查失误、清收不力承担责任；放款操作人员对操作性风险负责。

财务公司制定了《信贷审查委员会议事规则》，财务公司所有授信类业务须经2/3

及以上信贷审查委员会委员出席，出席会议委员2/3及以上表决通过后方可执行。

（2）贷后管理

信贷管理部负责对贷出款项的贷后检查、贷款本息回收、信贷档案管理等工作。

3.投资业务控制

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2025 年年度投资政策》

和相关监管规定开展投资业务，建立健全了投资业务管理制度，如《投资决策委



员会议事规则》《投资业务管理办法》《金融产品投资业务实施细则》等，并按照

各类管理制度执行，投资业务风险控制良好。

4.内部审计稽核控制

财务公司实行内部审计稽核制度，设立审计稽核部，建立内部审计稽核管理

办法，对财务公司的经济活动进行内部稽核和监督。针对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执

行情况、业务和财务活动的合法性、合规性、风险性、准确性、效益性进行监督

检查。发现内部控制薄弱环节、管理不完善之处和由此导致的各种风险，向管理

层提出有价值的改进意见和建议。

5.信息系统控制

“十四五”期间，财务公司全面落实中央企业数字化财务管控体系建设要求，

通过建设数智化司库系统，为集团公司提供更加全面、科学、高效的资金管理决

策支持，助力集团公司“均衡增长战略”实施。通过建设覆盖全集团的司库系统，

实现对集团资金和金融业务全流程一站式数字化支撑，实现了对数据资源的基础

管理和应用，基础设施规模和使用效率不断提升，网络和信息安全能力逐渐增强。

财务公司 2025 年度网络与信息系统运营稳定、维护及时，信息安全保障到位。

（四）内部控制总体评价

财务公司的内部控制制度是较为完善的，执行是有效的。在同业、信贷、投

资等各类业务方面，财务公司建立了相应的业务风险控制程序，较好地控制了各

类风险，2025 年度未发生风险事件，实际执行情况有效。

三、财务公司经营管理及风险管理情况

（一）财务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截至最近一年 截至最近一期

资产总额 9,829,147.39 10,242,591.72

负债总额 8,191,143.62 8,575,803.47

净资产 1,638,003.77 1,666,788.25

资产负债率 83.34% 83.73%

最近一年年度 最近一期

营业收入 184,313.65 40,137.19

净利润 96,237.31 28,559.61

（二）财务公司管理情况

财务公司自成立以来，一直坚持稳健经营的原则，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企业会计准则》《企业集团财

务公司管理办法》和国家有关金融法规、条例以及财务公司章程规范经营行为，



加强内部管理。财务公司从未发生过挤提存款、到期债务不能支付、被抢劫或诈

骗、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涉及严重违纪、刑事案件等重大事项，也从未受到过国

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监管部门行政处罚，对上市公司存放资金也未发生过任何

安全隐患。

（三）财务公司监管指标

财务公司对应指标 监管要求

资本充足率 17.20% ≥10.5%

流动性比例 54.04% ≥25%

贷款余额/存款余额与实收资本之和 68.56% ≤80%

集团外负债总额/资本净额 0.00% ≤100%

票据承兑余额/资产总额 0.00% ≤15%

票据承兑余额/存放同业余额 0.00% ≤300%

票据承兑和转贴现总额/资本净额 0.00% ≤100%

承兑汇票保证金余额/存款总额 0.00% ≤10%

投资总额/资本净额 32.89% ≤70%

固定资产净额/资本净额 2.11% ≤20%

四、公司在财务公司存贷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在财务公司没有存贷业务。

五、持续风险评估措施

为保持规范运作并防控风险，公司制定了与财务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

应急处置预案》。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号—

交易与关联交易》的要求，通过查验财务公司《金融许可证》《营业执照》等证

件资料，定期审阅相关财务报表，对财务公司经营资质、业务和风险状况进行持

续风险评估，出具风险评估报告，与公司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同步披露。

六、风险评估意见

基于以上判断，公司认为：

（一）财务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

其各项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

（三）财务公司严格按照《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之规定经营，其风

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开展的金融服务业务风险可控。

特此公告。

青海金瑞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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